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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编纂背景下姓名权
与其他“人格权”的区分

———兼及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立法建议

李永军ꎬ项斌斌

(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摘　 要:姓名权是最早被确立的人格权ꎬ与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其他“人格权”有着

本质区别ꎮ姓名权是权利ꎬ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其他“人格权”本质上仍属于法律上的利

益ꎮ姓名是人身外之事物ꎬ为权利客体ꎻ也只有借助“权利”这个技术工具才能建立起其与特

定主体之间的勾连ꎮ生命等人格利益是人之本身的必要要素ꎬ作为权利客体会造成主体与客

体的混淆ꎬ而且不通过“权利”这个技术工具ꎬ也能实现其与特定主体之间的连结ꎬ并通过对

“人本体的保护”而获得法律救济ꎮ姓名权具有自我决定姓名、使用姓名、变更姓名、请求他人

以正确方式称呼自己等积极权能ꎬ以上积极权能决定了其必须在侵权法保护之外ꎬ独立构成

一种权利ꎮ生命等人格利益并不具有积极权能ꎬ仅消极被动地受侵权法之救济ꎬ故其没有成

立权利的必要ꎮ相反ꎬ若承认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人格利益为权利ꎬ反而会为其添加有害

的处分权能ꎬ从而带来贬损人格尊严的危险ꎮ以上反思ꎬ亦有益于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立

法之完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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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一) 问题之所在

«德国民法典»没有在立法上接受人格权的一般概念ꎬ而是仅仅在其第１２条规定了姓名权:“权利

人的姓名使用权为他人所否定ꎬ或者权利人的利益因他人不经授权使用同一姓名而受到侵害的ꎬ权利

人可以请求该他人除去侵害ꎮ有继续受侵害之虞的ꎬ权利人可以提起不作为之诉ꎮ” [１]我国当下立法和

学理普遍承认的许多人格权ꎬ在德国民法典上并没有被作为权利ꎬ而是被作为利益对待ꎻ该法典第８２３
条第１款规定:“故意或有过失的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的人ꎬ有义

务向他人赔偿因此而发生的损害ꎮ”该条中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被称为“法益”ꎬ从而区别

于权利[２]ꎮ从我们的观感看ꎬ德国民法典将姓名都定义为权利了ꎬ却将对一个人更为重要的生命、身
体、健康、自由定义为利益ꎬ这不免令人疑惑ꎮ

无独有偶ꎬ«瑞士民法典»除了规定人格的一般保护①外ꎬ第２９条、第３０条②也单独规定了姓名的保

护和姓名的变更ꎮ«埃塞俄比亚民法典»则走得更远ꎬ该法典将人格权规定在第一章“人格与内在于人

格的权利”中的最后一节ꎬ而将姓名权单独规定为第二章[３]ꎮ以上立法例不断地提醒我们去思考:姓名

权与其他所谓的“人格权”究竟有什么区别?这种区别对我国立法及理论又会产生何种影响?
观察我国民法典立法现状ꎬ作为民法典首编的«民法总则»ꎬ已经明确于第１１０条第１款将姓名权与

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并列规定ꎬ从而将姓名权与其他“人格权”在性质上等同ꎮ２０１８年８月份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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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瑞士民法典»第２７条规定:“(一)任何人不得全部或部分地放弃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ꎮ(二)任何人不得让与其

自由ꎬ对其自由的限制不得损害法律及善良习俗ꎮ”第２８条规定:“(一)任何人在其人格受到不法侵害时ꎬ可诉请排除

侵害ꎮ(二)诉请损害赔偿或给付一定数额的抚慰金ꎬ只有在本法明确规定的情况下ꎬ始得允许ꎮ”转引自«瑞士民法

典»ꎬ戴永盛译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ꎬ第１２页ꎮ
«瑞士民法典»第２９条规定:“(一)当就姓名的使用权发生争议时ꎬ可诉请确定此项权利ꎮ(二)因他人冒用姓名

而受到损害的人ꎬ可诉请禁止冒用ꎻ如冒用有过失的ꎬ并可诉请损害赔偿ꎻ如就侵害的种类侵害人应当给付一定数额的

抚慰金时ꎬ亦可提出此项诉请ꎮ”第３０条规定:“(一)如确实存在重要原因时ꎬ住所所在地的州政府可允许其更改姓名ꎮ
(二)因他人更改姓名而使自己受损害的人ꎬ可在知悉此事之日起的一年内ꎬ诉请法庭禁止他人更名ꎮ”转引自«瑞士民

法典»ꎬ戴永盛译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ꎬ第１２页ꎮ



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稿)第三编“人格权”(以下简称“人格权编”)中ꎬ同
样将姓名权与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一并作为具体人格权进行规定ꎮ我们的立法方式与前述德国

等立法例显有差异ꎬ应当做何评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ꎬ德国债法在２００２年实现了现代化ꎬ规则上有大

量更新ꎬ人格尊严保护的思想在德国基本法的多年浸润之下也早已深入人心ꎬ但作为债法中侵权行为

的核心条文第８２３条第１款依然如故ꎬ“生命”“身体”“健康”“自由”至今也没有在法典上实现权利化ꎻ
姓名权也仍然作为德国民法典上唯一立法肯认可的人格权存在ꎬ这又是为什么?当然ꎬ我们并不需要、
也不应当事事追随德国法或其他任何一个立法例ꎬ但对人我之间在人格权立法上的这样一个显著区

别ꎬ我们还是应当有一个明晰的理解和融贯的回答ꎬ以确保无论我们走哪条路ꎬ心中都可无疑ꎮ

(二) 讨论意义

１. 理论意义ꎮ萨维尼认为人是主观权利的载体ꎬ主观权利占据着法秩序的核心地位ꎬ而“对自身的

权力”(Ｍａｃｈｔ üｂｅｒ ｕｎｓ ｓｅｌｂｓｔ)无需经由实证法确认及限定[４]３３４－３３６ꎮ于是ꎬ我们必须在理论上回答一个

问题:内在于人的东西是否需要法律设定为权利ꎬ且似乎唯有如此才能获得周全保护?更进一步地ꎬ若
将生命、身体、健康、自由这些内在于人的东西设定为权利ꎬ是否会导致不可接受的负面效果的出现?
以上问题在理论上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回答ꎬ这一回答将对我国人格权研究大有裨益ꎮ

２. 立法意义ꎮ人格权是民法典制定中的热点问题[５－６]ꎮ若要将人格权从侵权法的消极保护中脱离

出来独立规定ꎬ人格权就必须具有积极行使的权能ꎬ也就是说需符合权利的支配性特征ꎮ若人格权或

其中的某一部分不具有积极权能ꎬ则由侵权法对该部分提供消极保护就已足ꎬ该部分就不需要从侵权

法中独立ꎮ如果具备积极权能以至于其必须从侵权法中独立的人格权内容很少ꎬ人格权作为民法典中

的独立一编也就难以成立了ꎮ因此ꎬ从姓名权与其他所谓“人格权”之间的差异入手ꎬ实则构成讨论我

国人格权立法问题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视角ꎮ以上在我国民法典编纂的大背景之下ꎬ尤其具有意义ꎮ

(三) 必要的说明

本文中所谓“其他‘人格权’”ꎬ是指生命、身体、健康、自由ꎮ以上四者在我国理论上通常认为是人格

权ꎬ且被«民法总则»立法所明确ꎮ①但本文认为以上四者的本质属于人格利益ꎬ故采用以上表述方式ꎮ

二、姓名权的权利属性

界定姓名权的权利属性是本文进行论证的前提ꎬ如果姓名权不是“人格权”ꎬ而是属于其他权利类

型ꎬ如所有权或者某种财产权ꎬ则所有权与生命等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ꎬ已经没有做区分性讨论的必要

了ꎮ只有在明确姓名权是人格权的基础上ꎬ才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姓名权与其他“人格权”之间的区分ꎮ
对姓名权的权利属性ꎬ理论上并非没有争议ꎮ在德国法学界ꎬ姓名权最早被认为是所有权[７]ꎬ其后

逐渐发展为身份权[８]ꎬ其后还有非物质性权利[９]、人格权[１０]种种争论ꎮ我国大陆学者也对姓名权的权

利属性多有讨论ꎬ如王利明教授认为姓名权是人格权[１１]ꎬ袁雪石博士认为姓名权是身份权[１２]ꎮ可见ꎬ
在国外乃至国内理论界ꎬ姓名权的权利属性并非如想象中那样清晰无疑ꎬ而是存在很大争议和讨论

空间ꎮ
首先ꎬ姓名权并非所有权ꎬ所有权的标的只能是物ꎬ姓名显然并不属于物的范畴ꎮ其次ꎬ姓名权也

不属于身份权ꎬ姓名权主要并非对姓氏及纯粹家族法上利益提供保护ꎬ而是主要在于保护个体之于他

人的区分ꎮ再次ꎬ姓名权也不属于非物质性权利ꎬ非物质性权利可以转让或设定债法上之负担ꎬ甚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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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人死亡后可以由继承人继承ꎮ以上这些特性ꎬ姓名权都不具有ꎮ姓名是能够标表自然人作为存在

的符号ꎬ这种符号能够同具体的人相联系ꎻ而人的姓名的作用就在于使人们在一般交往、包括法律交

往中相互识别ꎮ个人的姓名经过长期使用ꎬ对该人来说就成为了其人格的象征ꎬ并成为其人格的一部

分ꎬ正是因此ꎬ作为人格权之一的姓名权逐渐得到了认可[１３]１１７ꎮ
既然姓名权属于人格权ꎬ需要分析的是ꎬ为何德国等立法例中要将姓名权与其他“人格权”加以实

质性区分?这一区分的理由何在ꎬ对我们又有何意义?

三、姓名权与其他“人格权”的区分理由

我们可以生命为例来进行比较和说明ꎮ姓名权的客体指向的是姓名ꎬ权利内容是对姓名的设定、
变更的自由决定及自主专用权ꎮ生命权也是我国民法学理普遍认可的一个概念ꎬ并且将生命权的客体

指向生命ꎮ但以上两者间具有重大差异ꎮ生命是属于主体内在的东西ꎬ与主体不可分割ꎻ问题的关键是

法律对于内在于人的东西是否可以设定权利ꎬ以及是否需要设定权利?以下分三点进行说明ꎮ

(一) 法理上的可能性

我们不能把“受法律保护”的对象与“权利客体”直接等同ꎬ两者之间的区分标准在于“人”:作为

权利主体的人不应当成为客体所指向的对象ꎬ客体必须是人以外的事物ꎮ若将人或人的必要部分作为

客体ꎬ那么权利就将回指主体自身ꎬ造成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混同ꎮ也即将人作为客体ꎬ在法理乃至在伦

理上都是不可取的ꎮ

(二) 保护上的必要性

萨维尼认为ꎬ虽然存在确保人对自身之自然权力不受外在侵害的法律制度ꎬ但这些制度大部分是

刑事法ꎻ也包括民法上的一些制度ꎬ如免受名誉侵害、欺诈及暴力ꎬ还包括诉讼法上的一些制度ꎮ人的

不可侵害性是所有这些法律制度的最终基础ꎬ但这些法律制度并非纯粹由不可侵害性中发展出来ꎻ此
类实证法制度的内容完全不同于不可侵害性本身ꎮ因此ꎬ如果有人试图确立对自身之权利ꎬ只会掩盖

其真实本质(而不是像其所宣称的那样更好地保护这种权利) [４]３３６－３３７ꎮ
法律对人整体保护当然覆盖其组成部分ꎮ近代民法在“属于我们的东西”上特别着重于法律对人

的保护ꎬ而在对人保护的过程中ꎬ那些内在于人的事物自然会被“人本体的保护”所涵盖ꎮ而外在于人

的事物则须借助“权利”这个法律技术工具ꎬ民法设置权利的目的就在于ꎬ将那些不能因为人之存在而

理所当然受法律保护的、外在于人的事物纳入法律保护范围ꎮ换句话说ꎬ法律为了将外在于人的事物

同人勾连起来ꎬ特设置了权利这一技术工具ꎬ使外在于人的事物在法律上属于人[１４]ꎮ但对于内在于人

的事物而言ꎬ权利这一实现勾连的工具就不再必要ꎮ这就是现代民法ꎬ特别是德国民法典将姓名设置

为权利ꎬ而将对人更为重要的生命、健康、身体、自由认定为利益的根本原因ꎮ未将生命等认定为权利

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ꎬ恰恰相反ꎬ正是因为它们对人更为重要ꎬ民法才会将它们确定为人之所以为人

的根本价值ꎬ看成是人的必要的组成部分[１５]ꎻ从而可以不依赖于“权利”这个技术工具ꎬ通过法律对

“人本体的保护”就实现法律保护ꎮ

(三) 是否认可处分权能

萨维尼认为ꎬ人是主观权利的载体ꎬ主观权利占据着法秩序的核心地位ꎮ而主观权利ꎬ指的是“个
体意志不依赖于他人而得以支配之领域”ꎬ根据这种意志支配的领域ꎬ法律关系可分为三种类型ꎮ首先

个人意志可以作用于自身(ｅｉｇｅｎｅ Ｐｅｒｓｏｎ)ꎮ其次可以作用于外部世界(äｕβｅｒｅ Ｗｅｌｔ)ꎻ而外部世界由两

部分组成ꎬ即不自由的自然(ｕｎｆｒｅｉｅ Ｎａｔｕｒ)以及具有同样自由本质之他人( ｆｒｅｍｄｅ Ｐｅｒｓｏｎｅｎ)ꎮ据此ꎬ意
志支配力的客体包括三种:自身、不自由的自然以及他人ꎮ这构成法律关系的主要类型ꎮ有观点认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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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自我本身具有某种权利ꎬ这种权利随着人的出生而必然产生ꎻ并且只要他在世ꎬ就永远不会消灭ꎬ
这被称为是原权ꎮ这种原权包含两种可能的情况:其一ꎬ针对自我身体的权利ꎻ其二ꎬ针对自我精神力

量的权利ꎮ对于前者ꎬ萨维尼认为是一种错误的观念ꎬ对自身的权利虽然能够排除可能的侵害ꎬ但会导

致自杀权的概念[４]３３５ꎮ一旦认可人对自身的权利ꎬ就意味着会产生超出消极保护之外的积极权能ꎬ从
而发生对权利客体———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的处分ꎬ这是无法被现代民法认可的ꎬ是承认人对

自身权利所带来的无法承受的负面效果ꎮ
基于以上讨论ꎬ我们可以将姓名与生命做如下比较:姓名并非人之一部分ꎬ而是属于人的身外之

事物ꎮ基于此点ꎬ第一ꎬ只有通过“权利”这个技术工具才能将姓名与特定人相连结ꎻ第二ꎬ只有通过“权
利”这个技术工具才能建立法律上的保护ꎬ换言之ꎬ保护不会由于对“人本身的保护”而当然存在ꎻ第
三ꎬ确定姓名权这一主观权利ꎬ不会因支配及处分引发不可承受的负面效果ꎮ因此ꎬ姓名权在法理上是

成立的ꎬ也是必要的ꎮ相反ꎬ生命是人之必要部分ꎬ属于人之自身ꎮ基于此点ꎬ第一ꎬ无需通过“权利”这
个技术工具也可实现生命与特定主体的连结ꎻ第二ꎬ无需通过“权利”这个技术工具ꎬ而是通过法律对

“人本体的保护”就可实现法律保护ꎻ第三ꎬ确定生命权这一主观权利ꎬ会因支配及处分引发不可承受

的负面效果ꎮ因此ꎬ生命权在法理上是不成立的ꎬ也没有成立的必要ꎮ身体、健康、自由等属于人自身的

要素ꎬ亦复如是ꎮ

四、区分视角下姓名权法律特征之再审视

(一) 姓名可与人相分离

姓名权的客体即姓名ꎬ其不同于生命、身体、健康、自由这样内在与人且不可与人相分离的人格要

素ꎮ差异如下:其一ꎬ人并非生来就具有姓名ꎬ因此自然人即使脱离姓名仍不损其作为人的完整性ꎮ其
二ꎬ从姓名的产生来看ꎬ姓名原本不具有社会意义ꎬ而是在长期使用后方成为个人的人格特征ꎮ其三ꎬ
更为明显的区别是ꎬ自然人可以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变更姓名ꎬ而生命、健康、身体、自由、隐私、名誉

这些“人格权”无论如何也不具有这样的特性ꎮ

(二) 姓名权具有积极权能

«民法通则»第９９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ꎬ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ꎬ禁止他

人干涉、盗用、假冒ꎮ”通常来讲ꎬ姓名权的积极权能包括以下几点:
１. 自我命名权ꎮ自我命名权是指自然人可凭自己的意思自主决定自己的姓名ꎬ他人无权干涉ꎮ虽

然自然人的姓名一般由父母决定ꎬ寄托着父母的愿望和祝福ꎻ但自然人对其姓名不满意的ꎬ可依法定

程序自行更改ꎬ这点并无疑问ꎮ需要注意的是ꎬ为了公共秩序的需要自我命名权会受到法律的限制ꎮ
全国首例姓名权行政诉讼案———“北雁云依”案①中ꎬ法院认为任由公民仅凭个人意愿喜好ꎬ随意

选取姓氏甚至自创姓氏ꎬ会造成对文化传统和伦理观念的冲击ꎬ既违背了社会善良风俗和一般道德要

求ꎬ也不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实现社会的良性管控ꎮ本案虽涉及姓名权积极权能的限制ꎬ但限制恰恰

是以积极权能的存在为前提的ꎮ
２. 姓名使用权ꎮ姓名使用权是指自然人通过使用自己的姓名以表明自己区别于他人ꎬ以便利从事

各种社会活动的权利ꎮ王某为某消防公司的电工ꎬ但未签订劳动合同ꎮ某日王某在上夜班时因木制梯

子断裂而摔下受伤ꎬ经诊断为肋骨骨折ꎮ受伤的王某被送到医院诊治ꎬ送他到医院的贾某及吴某在办

理门诊手续时使用了吴某的姓名ꎮ在以后复诊及后续治疗中ꎬ王某被告知必须要使用吴某的姓名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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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销ꎬ门诊手续仍然由贾某及吴某办理ꎮ后来ꎬ王某身体痊愈后申请工伤认定和理赔时遭拒ꎬ理由是门

诊单据中的患者并非王某ꎬ而是根本没有受伤的吴某ꎮ王某多次找到医院和消防工程公司要求更正诊

断证明书中的患者姓名未果ꎬ无奈只好将就诊医院及消防工程公司告上法院ꎮ①

这一案例属于典型的姓名使用权受侵犯的情况ꎬ王某要求以自己的姓名登记在诊断证明中有法

律上的理由ꎬ这正是姓名权积极权能的表现ꎮ
３. 姓名变更权ꎮ姓名变更权是指自然人可依法律规定对自己姓名进行变更的权利ꎮ«中华人民共

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１８条规定:“公民变更姓名ꎬ依照下列规定办理:(１)未满十八周岁的人需要变

更姓名的时候ꎬ由本人或者父母、收养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ꎻ(２)十八周岁以上的人需要变

更姓名的时候ꎬ由本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ꎮ”在“郑云长与绍兴市公安局柯桥区分局因其他

行政行为纠纷上诉案”②一案中ꎬ原审原告郑云长以书面方式向原绍兴市柯桥区公安局提交的变更姓

名申请书中载明:因其现有姓名“郑云长”与东汉末年“关云长”姓名相似ꎬ经常被他人比较取笑ꎬ导致

学习、生活、工作等诸多不便ꎬ已严重伤及原告本人感情ꎬ且原告本人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ꎬ根据相关

法律规定请求将“郑云长”变更为“郑宸”ꎮ原审被告审查后作出回复ꎬ认为原告郑云长申请改名的理

由不充分ꎬ不同意其改名的申请ꎮ原审原告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ꎬ一审败诉后继续上诉ꎮ二审法院认为

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ꎬ撤销了被上诉人绍兴市公安局柯桥分局不同意上诉人郑云长变更名字申请

的回复ꎬ并责令３０日内重新作出回复ꎮ
本案是自然人对自己姓名享有依法变更的积极权能的一个典型表现ꎬ且行政机关在不具法定事

由的情况下ꎬ不得对权利人的积极行使行为进行阻拦ꎮ
４. 对姓名的正确称呼请求权ꎮ这一权利一方面是指要求他人正确称呼自己姓名ꎻ另一方面ꎬ在姓

名权人已经变更姓名的情况下ꎬ姓名权人有权要求其他人用变更后的姓名称呼自己[１６]ꎮ
在“ＮＨＫ 日语读音诉讼案”中ꎬＮＨＫ 违反韩国牧师明确的意思表示ꎬ将其姓名用日语发音进行了

播送ꎬ对此ꎬ韩国牧师提起诉讼ꎬ要求道歉并请求今后对自己以及所有其他韩国人、朝鲜人的姓名用韩

语读音进行称呼ꎮ对此ꎬ日本最高法院认可了姓名称呼利益的权利性ꎮ但是认为当节目的播出方式已

经成为社会常识而众所周知的时候ꎬ违反当事人的意思采用惯用的播放方式的行为并不具有违法

性[１３]１２６ꎮ
在我国“欧阳糠英诉罗世章姓名权纠纷案”③中ꎬ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泗顶三队队长罗世章

在村委办公室召开群众大会ꎬ讨论集体收益分配方案ꎬ对是否同意欧阳糠英及女儿参与分配的争议ꎬ
按群众意见由群众自己投票决定ꎮ由于欧阳糠英与丈夫韦建文结婚后与村民接触少ꎬ罗世章在不知晓

其名字的情况下用信笺分别写下“同意给韦建文老婆和女儿的户主签名”和“不同意给韦建文老婆和

女儿的户主签名”函头的纸张ꎬ由群众自己签名投票ꎬ最后多数户主签名不同意给欧阳糠英分配ꎮ欧阳

糠英以侵犯其姓名权为由将罗世章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人民法院ꎮ法院审理认为ꎬ罗世章是为

集体事务而用信笺分别写下“同意给韦建文老婆和女儿的户主签名”和“不同意给韦建文老婆和女儿

的户主签名”函头字条由群众签名投票ꎬ符合当地农村中的通俗称谓ꎬ不构成侵犯姓名权ꎮ
以上两个案例均由于特定的称呼方式属于社会常识而阻却了违法性ꎮ虽然个案中特定当事人的姓名

正确称呼请求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ꎬ但要求他人正确称呼自己的请求权ꎬ在法律上是确然存在的ꎮ自然人

在自主决定自己的姓名受到他人非法干涉时、在社会交往中不能使用自己的姓名时、在法律允许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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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自己的姓名受到阻挠时、面对他人不正确称呼自己姓名时ꎬ便可行使独立的基于姓名权的请求权ꎮ可
见ꎬ姓名权与其他“人格权”最为明显的区别在于ꎬ其他“人格权”只有在受到侵害时才能以侵权法规范作

为请求权基础请求侵权救济ꎬ而姓名权规范可以作为独立的请求权基础进行积极主张ꎮ

五、姓名权与其他“人格权”的区分对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立法启示

认识到姓名权与其他人格利益的本质区别ꎬ将对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立法产生重大意义ꎮ姓名权

构成一种权利ꎬ而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只要承认其为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即可ꎬ通过对“人本体的保

护”即可实现法律上的保护ꎬ故缺乏成立权利的必要性ꎮ而且ꎬ若这些属于人自身之必要部分的人格利益

成为权利ꎬ就会为这些利益添加处分权能ꎮ从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的内容来看ꎬ由于未能充分虑

及能成立为权利的人格权及不能成立为权利的人格利益之间的区分ꎬ该编内容尚存一些可商榷之处ꎮ
第一ꎬ“人格权编”以权利的方式规定了诸多人格权ꎮ基于前述分析ꎬ我们认为姓名权基于其客体

属于人身外之事物的特殊性及其积极权能ꎬ应当成为权利ꎬ与之相类似的还有名称权、肖像权等ꎮ其他

诸多所谓“人格权”ꎬ如生命、身体、健康等都不应当成为人格权ꎬ仅承认其为受法律保护的人格利益即

为已足ꎮ“人格权编”中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表述ꎬ均应改称为生命、身体、健康ꎮ
第二ꎬ“人格权编”包含了不同性质的内容ꎬ故其编名应再斟酌ꎮ本文认为ꎬ由于该编中包含了生命、

身体、健康等具体人格利益ꎬ且草案第７７４条第２款还明确保护了基于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利益”ꎬ故
本编编名应改为“人格权益编”ꎮ本编中凡使用统称时ꎬ均应采“人格权益”概念ꎬ而非“人格权”概念ꎮ

在章节设置上ꎬ基于人格权与人格利益之间的巨大差异ꎬ该编应分为三章ꎬ即:第一章“一般规

定”ꎻ第二章“人格利益”ꎬ包括生命、身体、健康、名誉、隐私ꎻ第三章“人格权”ꎬ包括姓名权、名称权、肖
像权、荣誉权、个人信息权ꎮ人格利益与人格权ꎬ只是在法律保护的技术手段上有不同ꎬ并不意味着在

重要性上有差别ꎮ故将“人格利益”章放在“人格权”章前ꎬ并不突兀ꎬ犹如«德国民法典»第８２３条第１款
将生命等法益置于所有权等权利之前一样ꎮ

第三ꎬ“人格权编”第７７５条第１款规定:“人格权不得放弃、转让、继承ꎬ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ꎮ”以上规定似乎暗示着人格权有放弃、转让、继承之可能ꎬ所以才需要设立法律上的禁止ꎻ但书又意

味着法律可能设置允许前述处分行为的特殊规定ꎮ以上存在误区ꎮ我们不将生命、身体、健康、自由设

定为权利ꎬ主要原因就是避免添加有害的积极处分权能ꎮ若法律对这些人格利益的放弃、转让与继承

另有规定ꎬ无疑破坏了人格尊严之根本ꎮ现实中ꎬ若出现了一些看似人格权商业化的现象ꎬ其实质仍属

于财产权的流转ꎬ而非人格权的处分ꎮ总之ꎬ“人格权编”刚在第７７４条第１款上强调“人格权受法律保

护”ꎬ第７７５条第１款又忙不迭地否定掉该类权利的处分权能ꎬ从而使得人格权虽有权利之名ꎬ却仍然近

于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利益ꎬ是为矛盾之一ꎻ否定了权利的处分后ꎬ第７７５条第１款后段又承认会存在允

许处分的特殊法律规定ꎬ实为未能准确区分财产流转与人格处分ꎬ是为矛盾之二ꎮ归根结底ꎬ以上还是

对真正的人格权与其他人格利益的区分不清所导致的ꎮ
生命等人格利益原则上不具有可处分性ꎬ而姓名权等人格权原则上具有可处分性ꎻ以上两者之间

的巨大差异ꎬ无法用同一个规则来统一ꎮ也即ꎬ第７７５条第１款作为一个一般规定是无法成立的ꎮ本文建

议ꎬ将该款修改为“人格利益不得放弃、转让、继承ꎬ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ꎮ”然后将其移出“一般规

定”章ꎬ放在“人格利益”章中ꎮ
第四ꎬ“人格权编”第７７６条:“民事主体可以许可他人使用姓名、名称、肖像等ꎬ但是依照法律规定

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许可的除外ꎮ”该条虽然在“一般规定”中ꎬ但显然不是对所有人格权益的一般规

定ꎬ其中的“等”也无法解释为所有人格权益ꎮ故该条应移出“一般规定”ꎬ放入“人格权”一章中ꎮ
以上修改ꎬ就把生命等人格利益原则上不得处分ꎬ与姓名权等人格权原则上可以处分鲜明地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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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开来ꎮ
第五ꎬ“人格权编”第７９２条:“自然人享有姓名权ꎬ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

己的姓名ꎮ”该条列举了姓名权的若干权能ꎮ但很遗憾的是ꎬ对于姓名权的重要积极请求权能———请求

他人正确称呼自己的权利ꎬ却付之阙如ꎮ而这一点是姓名权重要的积极请求权能ꎬ是其构成一种主观

权利的重要体现ꎬ也是其与其他“人格权”进行区分的重要依据ꎬ应当在立法上明确肯认之ꎮ
建议本条修改为“自然人享有姓名权ꎬ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ꎬ

并有权请求他人正确称呼自己的姓名ꎮ”

六、结　 语

从罗马法以来形成的传统的权利观念来看ꎬ权利的客体只能是外在于人的事物或行为ꎬ人本身不

能成为权利的客体ꎮ若将内在于人者作为权利客体并植于民法的权利体系中ꎬ就会打破各种权利之间

的逻辑关系[１７]ꎮ然而ꎬ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对于一个人如此重要ꎬ可以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

的依据ꎬ法律不能不对其加以保护ꎻ故为了法律体系的逻辑自洽ꎬ德国民法典立法者将人的“生命、身
体、健康和自由”作为法律上的利益加以保护ꎬ并将其与“所有权及其他权利”相区分ꎮ与以上人格利益

相比ꎬ姓名权因具有确定的“人身外之事物”的客体及积极的权利行使方式而被作为权利来对待ꎬ这是

德国、瑞士等立法例将姓名权与其他诸多人格利益在法律上分别规制的最主要原因ꎮ我国民法典应该

汲取这些立法例的经验ꎬ从体系上将姓名权与生命等其他人格利益区分开来并分别规制ꎬ这样做并没

有降低这些人格利益在侵权法上的受保护的可能及程度ꎬ反而防止了通过处分这些人格利益而贬损

人格尊严的可能ꎬ从而更好地维护了人格尊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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